浙江大学博士后延长出站期间自筹经费使用明细表
	姓名
	
	工号
	
	博士后编号
	
	手机号
	

	要求延长期限
	年   月  --      年   月共     个月

	延长期间工资、津贴、保险支出情况

	项目
	每月支付额度（元）
	共需经费
	支付经费卡号

	1
	固定工资

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绩效调减）
	
	
	

	2
	单位支付住房公积金

(个人缴款的1倍)
	
	
	

	3
	单位支付医疗保险

(个人缴款×8.3/1.5+100)
	
	
	

	4
	单位支付失业保险

(个人缴款的1倍)
	
	
	

	5
	单位支付工伤保险

（20元/月)
	
	
	

	6
	博士后津贴（津贴D）
	
	
	

	7
	养老保险（个人缴款的2倍）
	
	
	

	8
	职业年金（个人缴款的2倍）
	
	
	

	9
	工会费

（(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)×2.6%)
	
	
	

	10
	外籍生活补贴(校特殊贴)
	
	
	

	11
	其他工资
	
	
	

	合计
	
	
	

	计财处审核：

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本表一式两份，延长出站期间工资、社保每月支付额度可参考本人上月工资单填写；

2.本表与“浙江大学博士后经费拨付通知单”一起递交，经计财处盖章后返回一份原件至人力资源处博士后办公室，另复印2份交至办事大厅校园卡和总务处窗口。
